
附件 1

中宁县枸杞产业发展基金设立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持续推动我县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财政资

金引导和撬动作用，整合设立中宁县枸杞产业发展基金，解

决枸杞企业资金短缺问题，全面推动县域内枸杞产业持续健

康发展，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基金设立

（一）基金名称：中宁县枸杞产业发展基金（以下简称

“基金”）。

（二）资金来源：基金资金来源主要为财政各类资金、

其他结余基金。

（三）基金规模：初设基金规模 4000 万元，后期视发

展情况和企业需求适度调整。

（四）基金用途和支持对象：作为枸杞产业发展贷款的

基金，为符合条件的贷款户提供贷款融资。支持对象为在中

宁县域内从事枸杞鲜果收购和枸杞产品营销渠道拓展的农

户、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枸杞企业等各类枸杞行业经

营主体。

二、基金管理

（一）基金运行。基金由县枸杞发展服务中心按照有关



规定择优确定合作银行，将基金及时存入合作银行专户。基

金实行“专户管理、专账核算、封闭运行”，产生的利息等收

入转入基金专户滚存使用。基金支持的贷款严格按照《中宁

县枸杞产业发展基金实施细则（试行）》规定的业务审批和

办理流程、准入条件、贷款用途、贷款额度、贷款利率、贷

款期限、贷后管理、代偿条件和流程、逾期清收等内容执行。

（二）放大倍数。放大倍数最高不超过 10 倍。当贷款

余额达到基金存款余额的 10 倍时，经办银行应当暂停发放

贷款；待贷款余额降至基金存款余额 10 倍以下后，再恢复

发放贷款。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根据贷款余额规模适时调

配在各合作银行的基金存款。

（三）风险分担比例。基金和合作银行的风险分担比例

为 2：8。为加强基金风险防控，年度代偿率不得高于 3%，

否则经办银行应当立即暂停贷款新发放业务。

（四）绩效评价。由县财政局对上年基金运行情况、运

行效果、社会效益等方面开展绩效评价。

（五）联席会议制度。由县枸杞产业发展中心召集县财

政局、合作银行，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及时协调沟通业务

开展情况和存在问题。

三、风险防范和监督管理

（一）风险控制。合作银行应做好贷前调查、贷中审查、

贷后管理，及时准确掌握资金流向，确保借款人按照贷款合

同约定用途使用资金。合作银行办理业务须严格遵守国家法

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规定，如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合作协议



造成贷款损失的，相关行业管理部门不承担损失分担责任。

合作银行应建立完善的内控机制、财务管理和风险管理制

度，对融资业务全过程实施动态管理，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处

理意见并按有关规定报告，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风险。

（二）清收追偿。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金融机构

有序开展不良贷款清收工作，金融机构具体负责清收和追偿

工作；对经催缴仍不偿还的，及时启动诉讼程序，利用绿色

通道快诉、快判、快执行。

（三）监督管理。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和财政局应

围绕自身职能，加强对枸杞产业发展基金的指导和监督，对

基金运作中出现的违法违规或偏离政策导向等情况及时向

县委政府报告，并提出合理处理意见。基金在运作中，对挤

占、挪用、套取基金等违法违纪行为，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除全额收回资金外，并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单位的责

任；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统筹协调。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枸杞产业发展

基金在推动枸杞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各司其职、各负其

责，协调推进基金的设立、运作、管理、指导监督等工作。

县枸杞发展服务中心是枸杞产业发展基金的主管部门。合作

机构配合枸杞发展服务中心做好基金管理相关工作。县枸杞

发展服务中心会同财政局做好基金监管指导考核工作。各

部门、单位，金融机构同步做好项目推荐审批、清收、监

督等工作。



（二）严肃财经纪律。枸杞产业发展基金应实行全面风

险管理。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自觉接受广泛监督。

合作银行在办理业务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

的规定，应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贷后管理，确保借款人

按照贷款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资金。

（三）加强监督检查。县财政局及枸杞发展服务中心对

基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开展全过程绩效管理，每个会

计年度结束后，机构和合作银行按程序向县财政局提交基金

年度运营情况报告，县财政局以提交的基金年度运营情况报

告作为绩效评价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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